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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我們是一家以中國旅客為對象的渠道媒體集團。我們致力為中國的鐵路網絡運營和發行
平面媒體和音頻節目。我們目前運營的平面媒體是在中國所有和諧號動車組列車及經挑選常規
列車發行，而我們製作和供應的音頻節目是在中國的常規列車上播放。我們的董事相信，這些
以商務和休閒旅客為對象的平面媒體及音頻節目能在獨一無二環境下，當旅客在列車旅程中閱
讀和享受時，接觸到旅客。

除列車上的平面媒體和音頻節目外，我們取得獨家權利，於中國民用機場的航空管制塔宣
傳及出售廣告位。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在中國20個經挑選民用機場的航空管制塔運營
廣告位。

由於中國高鐵網絡及民航產業迅猛發展，結合中國鐵路網絡及民用機場的媒體渠道，容許
我們於旅客市場的迅速增長中獲益。隨著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加上中國政府計劃繼續發展高鐵
網絡，我們的董事預期中國高鐵網絡及民航產業的客運量將繼續增長。

我們的多重媒體渠道亦與其他經營單一媒體渠道的媒體運營商存在差異。我們的媒體渠
道，包括我們運營的平面媒體、我們製作和供應的音頻節目及航空管制塔的戶外廣告位，以及
我們目標對象的分佈特色，讓我們向廣告客戶提供多元化的廣告平台。

我們的董事相信，我們運營及發行的平面媒體提供有效渠道，以相比傳統平面媒體較低的
發行成本接觸到大量數目讀者。傳統平面媒體運營商需要獲得大量投資設立發行網絡，但我們
運營的平面媒體透過列車網絡在中國發行，毋須設立本身的發行網絡。此外，傳統平面媒體需
要維持高印刷量，以供讀者購買，而我們運營的平面媒體透過在中國的列車上免費發行，接觸
到大量讀者。我們因此毋須產生相比傳統媒體的大量印刷成本，就能接觸大量讀者。

我們與我們的中國出版夥伴維持密切關係。我們根據合作協議獲授權利，與該等中國出版
夥伴在中國的高鐵網絡運營和發行平面媒體。我們的中國出版夥伴（即中國鐵道出版社及人民
鐵道報社）是政府資助的事業單位，受到鐵道部直接監管。我們的中國出版夥伴從事在鐵路業
出版書籍、期刊和報章的業務，並有權在中國出版及發行我們運營的平面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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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我們運營和發行的平面媒體的獨家廣告代理。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運營
兩份期刊，即《旅伴》及《報林》，及一份報章《旅客報》，全部均在中國的高鐵網絡上發行。《旅伴》
及《報林》也在中國經挑選的常規列車上發行。我們的董事相信，由於我們運營和發行的平面媒
體佔鐵道部批准在列車上發行的五份刊物其中三份，我們在中國高鐵網絡列車上平面媒體業務
擁有重要份額。

我們是我們製作和供應的音頻節目的獨家廣告代理。這些音頻節目提供全國覆蓋，接觸乘
坐常規列車的乘客。除全國覆蓋的音頻節目外，我們亦與中國多個地方鐵路局訂立合約。這些
合約給予我們額外播放時間，在中國常規列車經挑選路線播放廣告。這些地方鐵路局包括南昌
鐵路局（南昌客運段及福州客運段）、武漢鐵路局、廣州鐵路局（長沙鐵路客運段）及西安鐵路局
（西安客運段）。

除平面媒體及音頻節目外，我們也透過中國民用機場航空管制塔的大型戶外廣告位，為我
們的客戶提供廣告位，接觸航空交通旅客。航空管制塔無可匹比的高度和獨特的造型，在機場
範圍內提供相當容易可見的戶外廣告位。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於在中國20個經挑選民
用機場的航空管制塔經營戶外廣告位。我們亦有權於各機場的航空管制塔運營廣告位，由接管
廣告位的日期起計為期九年。就我們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運營的20個航空管制塔，運營期由
2008年12月開始至2019年1月。基於多項原因，我們的策略是逐步發展我們的戶外媒體業務。
首先，航空管制塔的廣告位較我們運營和發行的平面媒體廣告位規模較大，因此適合較成熟及
規模較大的廣告客戶。第二，於初步發展階段，我們僅選擇我們相信對我們的廣告客戶具吸引
力的最適合的地點。第三，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位於若干民用機場的戶外廣告位由其他公
司根據現有合約用作廣告用途。因此，於業績記錄期間，我們並無採取非常進取的手法發展我
們的戶外媒體業務。考慮到航空管制塔的獨特位置和中國很多城市採取措施監控戶外廣告位，
我們的董事相信航空管制塔戶外廣告位的需求將會增加，而我們將逐步增加我們戶外媒體的覆
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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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中國有103條高鐵路線，而高鐵總長約8,358公里。根據鐵道部在
2009中國科協年會提供的資料及鐵道部在2010年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發佈
的資料，中國在2012年底將運營超過110,000公里的鐵路，其中約13,000公里將用作高鐵網絡。
根據發改委於2004年公佈及於2008年更新的《中長期鐵路網規劃》，2020年底中國運營的鐵路網
絡約120,000公里，其中約50,000公里將用作高鐵網絡，連接人口超過500,000的所有省會和城
市，並覆蓋全國總人口約90%。

由於中國高鐵網絡的發展及鐵路乘客流量增加，於業績記錄期間，我們的業務迅速增長。
我們的收入由截至2008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28.7百萬元增至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年
度約人民幣104.7百萬元，及截至2010年10月31日止十個月約人民幣165.0百萬元。

收入大幅增長，主要由於平面媒體業務的收入及於2009年開始運營的戶外媒體業務的銷
售貢獻增加，以及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擴充音頻節目的覆蓋範圍。

下表載列業績記錄期間我們各業務分類的收入及平面媒體從各刊物所得的收入分析：－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10月31日止十個月  
2008年 (1) 2009年 2009年 201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平面媒體業務 . . . . . . . . . . . . . . . . . 26,954 77,889 60,949 131,914
戶外媒體業務 . . . . . . . . . . . . . . . . . － 17,571 16,643 7,726
音頻節目. . . . . . . . . . . . . . . . . . . . . 1,753 9,259 7,518 25,316    

合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8,707 104,719 85,110 164,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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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10月31日止十個月  
2008年 (1) 2009年 2009年 201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我們運營平面媒體的收入
 －《旅伴》(2) . . . . . . . . . . . . . . . . . . 22,457 54,349 35,282 67,347
 －《報林》(2) . . . . . . . . . . . . . . . . . . 2,325 7,139 7,822 13,705
 －《旅客報》(3) . . . . . . . . . . . . . . . . 1,570 14,728 16,369 44,620
擔任其他平面媒體廣告代理的
 收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02 1,673 1,476 6,242    

合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6,954 77,889 60,949 131,914    

附註：—

(1) 截至2008年12月31日止年度財務資料只反映我們的中國運營實體截至2008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的
經營業績。

(2)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旅伴》及《報林》均於北京至西安的所有和諧號動車組列車和經挑選的常規
列車上發行。

(3)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旅客報》乃於和諧號動車組列車的專線發行。

我們的毛利由截至2008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12.5百萬元增至截至2009年12月31日
止年度約人民幣61.4百萬元，主要由於我們的收入增加。毛利率亦由截至2008年12月31日止年
度約43.5%增至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58.7%。截至2010年10月31日止十個月，毛利率
約69.9%，相比截至2009年10月31日止十個月約58.4%。

我們的競爭優勢

我們的董事相信我們具有以下競爭優勢：－

我們與中國迅速發展的高鐵網絡一起成長

我們認為本身是中國高鐵網絡列車上平面媒體的主要成員。我們運營的平面媒體在中國
的高鐵網絡及經挑選常規列車上發行。我們製作和供應的音頻節目在中國的所有常規列車上播
放。由於我們的業務專注於鐵路產業，我們伴隨鐵路基建，尤其是中國高鐵產業的發展實現重
大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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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鐵路網絡近年來經歷穩定增長。根據慧聰鄧白氏研究的資料，中國和諧號動車組列
車及常規列車的總乘客流量由截至2008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1,461.3百萬人增至截至2009年12
月31日止年度約1,524.5百萬人，月均乘客分別約121.8百萬人及127.0百萬人。高鐵網絡的增長
及乘客量增加，擴大了我們媒體渠道的覆蓋範圍，吸引並預期吸引到更多廣告客戶。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中國有103條高鐵路線，而高鐵總長約8,358公里。根據鐵道部在
2009中國科協年會提供的資料及鐵道部在2010年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發佈
的資料，中國在2012年底將運營超過110,000公里的鐵路，其中約13,000公里將用作高鐵網絡。
根據慧聰鄧白氏研究編製的報告，2009年，中國高鐵網絡的總乘客流量約285.0百萬人，相當於
2007年乘客量約4.7倍。和諧號動車組列車日均班次由截至2007年12月31日的318班增至截至
2009年12月31日的795班。根據鐵道部2010年全國鐵路會議工作報告的資料，和諧號動車組列
車在2010年的乘客總數預期增至約459.0百萬人。

如和諧號動車組列車乘客量及路線數目持續增長所證明，我們的董事相信，中國高鐵網絡
將越來越受中國商務及休閒旅客歡迎。這項發展確保我們的媒體覆蓋以目標對象數目及地區將
會繼續增長。考慮到富裕鐵路乘客佔的比例較高，中國高鐵網絡的發展將對我們日後的持續增
長給予具體效用。

我們合併的媒體渠道可接觸到乘搭火車或飛機的商務及休閒旅客

我們合併的媒體平台可接觸到鐵路旅客及航空交通旅客。結合列車上的平面媒體及機場
觸目的廣告位，適合接觸商務及休閒旅客的廣告客戶，我們的董事相信，他們可支配收入較平
均為高，而消費意欲亦相當高。我們相信，我們是其中一個媒體運營商，結合不同交通工具的
媒體平台，而這方面讓我們與競爭對手存在差異。透過我們的媒體平台，我們讓我們的廣告客
戶於兩樣主要交通工具接觸目標及明確界定的對象，即商務及休閒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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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運營策略，讓我們擴大我們廣告客戶基礎，並有效發行我們運營的平面媒體

我們的運營策略包括向我們的廣告客戶提供增值服務。該等增值服務包括制定廣告計劃
及挑選媒體。我們經驗豐富的營業隊伍亦為我們的廣告客戶提供我們媒體渠道的更新資料。透
過提供這些增值服務，我們旨在與我們的廣告客戶建立長期關係，並在毋須面對重大價格壓力
的情況下從我們的競爭對手吸納新客戶。

我們的營銷團隊戰略性地佈置於中國的經挑選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廣州、深圳、
杭州、南京、成都、福州、濟南、青島、西安、長沙及武漢。隊伍成員定期造訪我們的廣告客戶，
了解他們的需要，並及時提供具建設性的意見和服務。

我們的發行隊伍負責在中國每輛和諧號動車組列車上發行我們運營的期刊及報章。在制
度井然的發行隊伍下，我們確保及時和有效地於出版期間發行我們運營的期刊和報章到所有和
諧號動車組列車。

我們是專注在中國高鐵網絡媒體的領先企業

我們的董事相信，我們是在中國高鐵網絡運營及發行平面媒體的領先企業。這項領先優
勢讓我們建立品牌知名度，於早期即在市場掌握重大份額。作為中國鐵路企業的渠道媒體運營
商，我們的競爭優勢，從我們運營經鐵道部批准在中國所有和諧號動車組列車發行的五份刊物
其中三份得以證明。

我們的董事相信，作為領先企業，我們在以下方面較業內的新成員享有優勢：－

(a) 我們運營的市場受多項規例和限制所規限，而新成員需要符合規定，從而取得牌照和批准
進軍市場；

(b) 我們是業內的重要成員，並在鐵路廣告業取得高品牌知名度；及

(c) 我們運營的三份平面媒體及我們製作和供應的音頻節目組成一個跨媒體的平台，容許我
們為我們的廣告客戶提供靈活及全面結合的服務。



– 154 –

業  務

我們媒體渠道組合涉及於平面媒體、音頻節目及戶外媒體的廣告，可滿足不同廣告客戶的需求

我們的客戶可根據他們的需要選擇我們任何媒體渠道組合，從而增加我們在選擇及靈活
性方面的競爭優勢。

我們以戰略結合我們的媒體渠道，即平面媒體、音頻節目及航空管制塔的戶外廣告位，滿
足廣泛種類的廣告需要。此外，在我們的平面媒體業務中，我們運營兩份期刊及一份報章，各
自的內容截然不同，專注於不同的廣告客戶。

我們運營的平面媒體經常獲房地產、汽車、飲食、成衣及電信業的廣告客戶所經常選擇。
我們的音頻節目吸引到消費品業、電信運營商及宣傳城市的地方政府的廣告客戶。我們戶外媒
體業務的廣告客戶包括從事金融服務、飲食業、汽車及珠寶業的公司。

我們運營的平面媒體和音頻廣告覆蓋全國，非常適合以中國商務及休閒旅客為對象的廣
告客戶。此外，我們為廣告客戶提供地區平台，在《旅客報》的路線專刊及我們在常規列車指定
路線播放的音頻節目投放廣告。該等地區廣告為針對不同地區的目標對象而設計。

我們的管理人員團隊投入工作，經驗豐富

我們的管理人員由主要成員組成，在媒體業擁有豐富經驗，包括平面媒體的內容製作、廣
告、項目管理、發行、設計及製作。我們的管理人員隊伍亦有員工在中國廣告業擁有豐富經驗
及深入了解。尤其為我們的主席林先生在廣告及媒體業具有18年經驗。我們的執行董事阮先生
在中國鐵路產業擁有超過10年行業經驗，並在媒體業擁有14年經驗。我們的首席執行官及執行
董事韓文前先生在廣告及媒體業擁有超過10年經驗。我們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隊伍的進
一步資料載於本招股章程「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及員工」一節。

我們的業務目標

憑藉中國高鐵網絡的持續發展，我們計劃成為中國交通產業的領先媒體渠道公司，實現以
下業務目標：－

(a) 擴充我們的渠道媒體業務及廣告客戶基礎的地區覆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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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向我們的廣告客戶提供額外廣告位，並增加我們的廣告收入；及

(c) 擴大我們的新廣告平台。

我們的業務策略

我們計劃按照本招股章程「未來計劃及配售所得款項淨額擬定用途」一節「實行計劃」一段
所載的計劃，實行以下業務策略從而實現我們的業務目標。

伸延我們的廣告業務到火車站

憑藉我們運營戶外廣告媒體的經驗及我們在中國鐵路網絡渠道媒體的市場佔有率，我們
計劃通過收購或於常規列車及和諧號動車組列車的火車站安裝廣告燈箱，伸延我們的廣告業務
到火車站。就此而言，我們與哈爾濱鐵路廣告傳媒（集團）有限公司（「哈爾濱鐵路」，一名獨立第
三方）訂立日期為2010年11月15日的合約。哈爾濱鐵路為一家國有鐵路媒體運營商，獲哈爾濱
鐵路局授權於哈爾濱鐵路局運營的車站和列車規劃、發展和運營不同媒體平台。根據該協議，
北京奧神獲授獨家權利，於由哈爾濱鐵路局運營的三個經挑選車站安裝和運營廣告屏幕。哈爾
濱鐵路將負責就我們在該三個鐵路站的業務，領取和維持鐵路業的所有必要批文和許可證，
以及有權於首年收取年度廣告代理費人民幣900,000元，該費用將於其後每年按年增長率5%增
加。北京奧神將從銷售廣告屏幕的廣告位獲得收入，並將承擔所有營運費。該合作計劃由2010
年11月15日起可維持63個月，並可按各方的相互同意而延續。我們將繼續與其他地方鐵路局磋
商戶外廣告業務。

我們的董事相信，於鐵路站的戶外廣告業務將為我們提供大量業務機會。為籌備運營該項
業務，我們已聘請富有媒體規劃、圖像設計及廣告創作經驗的員工，我們認為彼等具備知識和
專業技能，可協助我們經營該新廣告平台。

在中國高鐵網絡的發展下一起擴充我們的現有業務

我們將繼續鞏固我們在中國高鐵網絡列車上平面媒體的領先地位。在中國高鐵網絡的發
展下，我們計劃透過於中國不同城市設立營業辦事處擴充我們的銷售網絡，並於不同地點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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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銷售及廣告隊伍。我們亦計劃增加我們平面媒體路線專刊的數目，從而加強我們的客戶
基礎及加快我們的業務增長。

至於我們的音頻節目業務，為了擴大我們的覆蓋及在市場的滲透，我們將繼續就中國常規
列車不同路線享有播放廣告的額外時間，與不同地方鐵路局進行磋商。

我們將繼續宣傳我們的戶外媒體業務。我們旨在於我們目前未運營的民用機場航空管制
塔物色更多廣告位。我們覆蓋全國的地方越大，更能吸引更多廣告客戶在我們的戶外媒體投放
廣告，與此同時實現規模經濟。

在中國的列車上開始運營新列車上媒體

憑藉我們在高鐵網絡運營和發行平面媒體的經驗，我們計劃開拓更多在和諧號動車組列
車上的廣告業務商機。就此而言，我們與北京九華互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九華」）為獨立第三
方，由三名個別人士擁有）訂立諒解備忘錄。北京九華從事數碼內容和應用方案業務及向有關
地方鐵路局提供廣播控制系統軟件。根據諒解備忘錄（於2010年9月13日生效），我們有意以收
購現有股東持有少數股東股權的方式或雙方協定的其他方法投資於北京九華，惟須待我們進行
的盡職審查令人信納及完整方可作實。作為初步盡職審查的一部分，我們已取得有關北京九華
的不同財務資料，並進行基本財務分析。我們亦已取得和審閱樣本銷售合約和公司記錄。我們
預期於2011年3月作出進一步盡職審查工作，包括法律和財務盡職審查，且待得出令人滿意的
結果時，建議我們可在2011年訂立正式協議。

我們亦已對海外戶外媒體慣例（可能與這業務相關）作初步研究，並已接觸LED屏幕供應
商，以更了解列車上媒體業務。根據我們的董事的理解，北京九華連同其他夥伴現時正就在列
車發展和安裝車頂及座位背部LED屏幕與有關政府機構進行討論。透過可能投資北京九華，我
們旨在以更有效的方式進軍數碼內容和應用方案行業，但並無招致不必要的初始業務發展費。
此外，倘北京九華取得列車上的相關LED屏幕業務，我們計劃商議該等列車上的新列車上LED
媒體的相關廣告代理業務。諒解備忘錄不具法律約束力，惟獨有權及保密性等條文除外。倘我
們在上市後進行此項合作，我們計劃運用部分配售所得款項淨額與北京九華合作。截至最後實
際可行日期，我們的董事計劃與北京九華合作，因此我們並無就在和諧號動車組列車上開展運
營列車上媒體業務，與其他公司或分局進行討論。若我們並無進行建議收購，我們其後可能與
其他人士考慮物色其他業務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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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並未訂立任何正式，且在法律上具約束力的合約。因此，我
們可能或未必能進行此項交易。

於互聯網開始廣告業務

為了提升我們的渠道媒體平台，我們與獨立第三方訂立協議，運營一個網站，致力提供有
關鐵路的信息和服務，包括：－

(a) 鐵路信息，例如鐵路施工的發展、火車時間表、鐵路狀況、票務和新聞；

(b) 鐵路相關供應商的信息平台；

(c) 鐵路信息項目競投；及

(d) 中國鐵路網絡沿線觀光地點、餐廳及酒店簡介。

該協議乃由北京大提速與中鐵信息工程集團有限公司（「中鐵」，一名獨立第三方）於2010
年10月訂立，初步為期10年，並自動重續多5年，但前提是並無違反付款條款。我們的中國法律
顧問知會我們，運營互聯網業務，包括網頁的設計、建立、技術發展、技術維護、保安、信息編
輯及版面維護，乃涉及《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項下的受限制業務。因此，我們將需要透過合
約安排經營新互聯網業務。由於北京大提速已訂立結構協議，北京大提速訂立新互聯網業務協
議，故將毋須我們訂立另一組的結構協議。

中鐵乃由鐵道部信息技術中心（大股東）的兩名公司股東及一家國有公司北京奧紐斯特計
算機工程開發公司（少數股東）擁有的公司。北京大提速獲委任為網頁的獨家營運商，中鐵被禁
止訂立任何合營企業或與北京大提速本身的聯屬公司以外的任何人士合作，或將部分或全部營
運分包，藉以營運該網頁。中鐵承諾在整段合作期間，其不會與其本身的聯屬公司以外的任何
其他第三方合作，以進行該協議項下計劃進行的同一類項目。根據該協議，我們負責該網頁的
日常營運，包括網頁的設計、建立、技術發展、技術維護、保安、信息編輯及版面維護、市場推
廣和宣傳活動，所有費用由我們自行承擔。此外，北京大提速有權擔任這個網站的獨家廣告代
理。



– 158 –

業  務

此外，北京大提速與中鐵將訂立協議，據此，我們將負責申請經營互聯網業務所需的有關
許可證，包括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及╱或電信與信息服務業務經營許可（備案）證。中鐵將
負責提供營運和維護該網頁所需的數據資料和物料，以及將擔保獲提供內容的合法性和準確
性。中鐵仍擁有該網頁，其亦就網頁內容向有關機關取得最終批文。協議雙方均委任成員加入
管理委員會參與決策過程。北京大提速有權委任管理委員會五名成員中的兩名。我們將於經營
的首年，向中鐵支付金額人民幣560,000元的年費，其後該金額將每年增加10%。

為籌備運營互聯網業務，我們購買為數約人民幣153,000元的設備和軟件支援我們的業務
運營，例如伺服器及保安軟件。我們亦已開始在信息技術業和鐵路相關媒體招聘合適人才，負
責運營我們互聯網相關業務。我們相信，連同我們的營業隊伍，我們能出售和推廣使用網站作
為我們廣告客戶的額外媒體平台。

我們的董事相信，該網站能配套我們現有媒體渠道，原因是其能推廣我們的平面媒體、擴
大我們的客戶基礎及從不同來源賺取額外收入。該網站也將向我們的廣告客戶提供額外媒體渠
道，而我們預期能透過我們現有媒體平台及該網站的交叉銷售實現協同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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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營運模式

我們目前為我們的廣告客戶提供三種媒體平台，即：(a)我們通過在中國的和諧號動車組
列車及經挑選常規列車上運營及發行的兩份期刊和一份報章的平面媒體；(b)我們製作和供應
及在中國所有常規列車上播放的音頻節目以及 (c)我們於中國民用機場經挑選航空管制塔運營
的戶外廣告位。下圖列出這些媒體平台的運營模式：–

我們的平面媒體平台

廣告位銷售

初步聯絡
廣告客戶

簽訂廣告合同

合同談判

廣告客戶
提供廣告稿件

確定廣告版位

廣告到款核查 確認廣告排位 發行及付運

決定印數

付印

付印和發行預訂廣告位 廣告內容審查 確認廣告

廣告內容審查

廣告客戶確認 製作廣告

我們的音頻節目平台

 

簽訂廣告合同

節目製作（後台）

廣告時段銷售

廣告內容審查 樣帶製作 確認樣帶

混音及串編確認廣告付款 串編後審聽及修改
節目錄影複製（按各路局的

當期徵訂單數量
複製磁帶、CD等介質）

播放節目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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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們的平面和音頻媒體平台，我們的營銷員工負責與我們廣告客戶的初步聯絡。經訂立
廣告合同後，我們的員工將協助我們的廣告客戶及向我們的廣告客戶提供意見，制定廣告計劃
及意念。然後，我們的廣告客戶將向我們提供稿件或樣本廣告供我們審查。如有需要，經修改
後，我們的客戶將於製作和編定廣告前確認最終稿件。當廣告完成後，我們的客戶將確認於期
刊或報章或廣播節目的排位 /內容，然後付印、發行和交付。

我們的戶外媒體平台

挑選策略地點

考察有關
航空管制塔

宣傳廣告位 廣告發佈 監測及維護

確認經挑選廣告位
的運營權

準備推廣材料

向廣告客戶
提供建議

簽署廣告合約

客戶提供廣告稿件

廣告內容審核

廣告海報
噴繪製作

安裝廣告海報 向廣告客戶
反饋

客戶驗收及
確認廣告

確認廣告
付款

定期監測報告

就我們的戶外廣告平台，我們的營銷員工將首先於不同民用機場的有關航空管制塔進行
場地視察。一旦確認廣告位，我們的員工會聯絡我們的廣告客戶，並向他們作出建議。我們的
員工亦將協助客戶，並向客戶提供意見，制定廣告計劃及意念。我們的營銷員工負責與我們的
廣告客戶初步聯絡。經訂立廣告合同後，客戶將向我們提供廣告稿件，而廣告內容將由我們內
部審查。如有需要，經修改後，客戶將於製作和安裝前確認廣告最終稿件。當廣告完成後，客戶
將審查及確認廣告的最終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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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媒體

我們運營及發行兩份期刊（即《旅伴》和《報林》）和一份報章（《旅客報》），分別針對不同讀者
及不同廣告客戶。由於我們各期刊及報章以不同讀者及╱或不同地區為對象，我們的廣告客戶
或會策略地投放廣告在選定的期刊、報章或同時投放在兩者。我們的董事相信，我們的市場推
廣策略有助於在平面媒體創造協同效應，增加市場佔有率，並毋須在我們運營的期刊及報章之
中造成任何競爭。我們營運和發行的期刊和報章是我們的中國出版夥伴出版的。我們的中國出
版夥伴是該等期刊及報章刊號的登記人，有效期直至2013年12月31日。根據有關合作協議及有
關廣告代理合約，我們獲委任為我們運營和發行的平面媒體的獨家廣告代理商。特別是，截至
2016年12月、2018年2月及2018年4月為止，我們分別為《旅伴》、《報林》和《旅客報》的獨家廣告
代理。

下文對我們運營的各份月刊和報章進行了描述。

《旅伴》

第95期（2010年10月） 第96期（2010年11月） 第97期（201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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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說明於業績記錄期間《旅伴》每期的總頁數：－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10月31日

止十個月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旅伴》每期的總頁數 140頁至184頁 142頁至232頁 156頁至308頁

《旅伴》是由我們的其中一名中國出版夥伴在2003年創刊的，而我們於2006年11月取得獨
家權利運營和發行該期刊。《旅伴》是一份月刊，專門提供時尚內容及資訊娛樂報導、專紡、分析
及文化題材，對象是中國富裕的商務及休閒旅客。《旅伴》的目標廣告客戶是不同行業的企業，
例如房地產、汽車、金融服務、電信、家電、資訊科技、服裝、建材、餐飲及旅遊。《旅伴》是全國
性刊物並已在中國所有和諧號動車組列車和北京至西安的常規列車上發行。《旅伴》還在中國山
東省內運行的所有和諧號動車組列車上發行專為山東省而設的線路專刊。

《報林》

第154期（2010年11月） 第155期（2010年12月） 第156期（201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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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說明於業績記錄期間《報林》每期的總頁數：－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10月31日

止十個月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報林》每期的總頁數 108頁 108頁至110頁 108頁至160頁

《報林》在1996年創刊的，現時由我們的其中一名中國出版夥伴出版。我們於2008年4月聯
同鳳凰金龍負責此期刊的運營和發行。《報林》是一份以企業家旅客為對象的商業及評論月刊。
《報林》主要以特許權安排、許可使用及其他合作機會推廣其於服裝、家紡、醫藥、建材、餐飲及
教育行業的廣告客戶為刊登廣告的對象。《報林》是全國性刊物並已在中國所有和諧號動車組列
車和經挑選的常規列車發行。

《旅客報》

京津專刊 京津專刊 京津專刊
第66期（2010年12月15日） 第68期（2011年1月1日） 第70期（2011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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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說明於業績記錄期間《旅客報》每期的總頁數：－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10月31日

止十個月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旅客報》每期的總頁數 52頁至92頁 26頁至92頁 24頁至194頁

《旅客報》是由我們的其中一名中國出版夥伴在2008年8月創刊的，我們於同時開始《旅客
報》旳獨家運營及發行。《旅客報》是一份路線專刊，面向不同地區讀者，專門報導城市最新資料
娛樂及新聞的報章。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旅客報》在環渤海經濟圈、珠江三角洲地區、長
江三角洲地區、東南沿海地區和華中平原地區運行的和諧號動車組列車發行，旨在為廣告客戶
提供一個覆蓋不同地區的地方乘客的媒體渠道。為了迎合我們於不同地區的廣告客戶的不同需
要，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旅客報》運營12個不同的線路專刊，分別是京津專刊、鄭西專刊、
江蘇專刊、浙江專刊、海西專刊、廣東專刊、湖南專刊、湖北專刊、京石太專刊、成渝專刊、山東
專刊和江西專刊，而各專刊載有當地的廣告內容。《旅客報》由我們的中國出版夥伴每週出版。
對於每份路線專刊，出版週期由雙週至月刊不等，視乎不同路線因素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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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伴》及《報林》在所有和諧號動車組列車及經挑選常規列車上發行，而《旅客報》的不同路
線專刊則在指定路線發行。下表說明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運營及發行的平面媒體的發行
網絡：－

序號 線路 《旅伴》 《報林》 《旅客報》
     

1 武漢－廣州 ✔ ✔ 湖南專刊、湖北專刊
2 鄭州－西安 ✔ ✔ 鄭西專刊
3 長沙－廣州 ✔ ✔ 湖南專刊、湖北專刊
4 南京－上海 ✔ ✔ 江蘇專刊
5 常州－上海 ✔ ✔ 江蘇專刊
6 無錫－上海 ✔ ✔ 江蘇專刊
7 蘇州－上海 ✔ ✔ 江蘇專刊
8 昆山－上海 ✔ ✔ 江蘇專刊
9 上海－杭州 ✔ ✔ 浙江專刊
10 南京－杭州 ✔ ✔ 浙江專刊
11 北京－天津 ✔ ✔ 京津專刊
12 北京－塘沽 ✔ ✔ 京津專刊
13 北京－瀋陽 ✔ ✔ ✗

14 北京－長春 ✔ ✔ ✗

15 北京－哈爾濱 ✔ ✔ ✗

16 北京－上海 ✔ ✔ ✗

17 北京－泰山 ✔ ✔ 山東專刊
18 北京－濟南 ✔ ✔ 山東專刊
19 北京－青島 ✔ ✔ 山東專刊
20 北京－吉林 ✔ ✔ ✗

21 上海－青島 ✔ ✔ ✗

22 上海－鄭州 ✔ ✔ ✗

23 上海－南昌 ✔ ✔ 江西專刊
24 杭州－南昌 ✔ ✔ 江西專刊
25 上海－長沙 ✔ ✔ 浙江專刊
26 吉林－哈爾濱 ✔ ✔ ✗

27 長沙－南昌 ✔ ✔ ✗

28 北京－武漢 ✔ ✔ 湖北專刊
29 北京－鄭州 ✔ ✔ ✗

30 北京－安陽 ✔ ✔ ✗

31 鄭州－武漢 ✔ ✔ 湖北專刊
32 濟南－鄭州 ✔ ✔ ✗

33 濟南－瀋陽 ✔ ✔ ✗

34 太原－鄭州 ✔ ✔ 京石太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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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線路 《旅伴》 《報林》 《旅客報》
     

35 瀋陽－哈爾濱 ✔ ✔ ✗

36 天津－瀋陽 ✔ ✔ ✗

37 天津－哈爾濱 ✔ ✔ ✗

38 太原－瀋陽 ✔ ✔ ✗

39 上海－瀋陽 ✔ ✔ ✗

40 北京－杭州 ✔ ✔ ✗

41 北京－成都 ✔ ✔ 成渝專刊
42 北京－重慶 ✔ ✔ 成渝專刊
43 天津－上海 ✔ ✔ ✗

44 北京－南京 ✔ ✔ ✗

45 上海－重慶 ✔ ✔ 成渝專刊
46 上海－成都 ✔ ✔ 成渝專刊
47 上海－福州 ✔ ✔ 海西專刊、浙江專刊
48 北京－蘇州 ✔ ✔ ✗

49 北京－太原 ✔ ✔ 京石太專刊
50 太原－石家莊 ✔ ✔ 京石太專刊
51 上海－武漢 ✔ ✔ 湖北專刊、江蘇專刊
52 南京－武漢 ✔ ✔ 湖北專刊、江蘇專刊
53 合肥－武漢 ✔ ✔ 湖北專刊、江蘇專刊
54 溫州－福州 ✔ ✔ 海西專刊、浙江專刊
55 杭州－福州 ✔ ✔ 海西專刊、浙江專刊
56 寧波－福州 ✔ ✔ 海西專刊、浙江專刊
57 上海－廈門 ✔ ✔ 海西專刊、浙江專刊
58 杭州－廈門 ✔ ✔ 海西專刊、浙江專刊
59 寧波－廈門 ✔ ✔ 海西專刊、浙江專刊
60 武漢－南昌 ✔ ✔ 江西專刊
61 北京－邯鄲 ✔ ✔ ✗

62 北京－龍家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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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線路 《旅伴》 《報林》 《旅客報》
     

63 石家莊－龍家營 ✔ ✔ 京石太專刊
64 北京－石家莊 ✔ ✔ 京石太專刊
65 長春－吉林 ✔ ✔ ✗

66 瀋陽－長春 ✔ ✔ ✗

67 瀋陽－吉林 ✔ ✔ ✗

68 西安－寶雞 ✔ ✔ 鄭西專刊
69 重慶－成都 ✔ ✔ 成渝專刊
70 成都－達州 ✔ ✔ 成渝專刊
71 成都－南充 ✔ ✔ 成渝專刊
72 武漢－襄樊 ✔ ✔ 湖北專刊
73 武漢－十堰 ✔ ✔ 湖北專刊
74 合肥－上海 ✔ ✔ 江蘇專刊、湖北專刊
75 徐州－上海 ✔ ✔ 江蘇專刊
76 上海－六安 ✔ ✔ 江蘇專刊
77 上海－溫州 ✔ ✔ 浙江專刊
78 蒼南－上海 ✔ ✔ 浙江專刊
79 杭州－溫州 ✔ ✔ 浙江專刊
80 杭州－蒼南 ✔ ✔ 浙江專刊
81 溫州－寧波 ✔ ✔ 浙江專刊
82 寧波－上海 ✔ ✔ 浙江專刊
83 南京－溫州 ✔ ✔ 浙江專刊、江蘇專刊
84 寧波－蒼南 ✔ ✔ 浙江專刊
85 杭州－寧波 ✔ ✔ 浙江專刊
86 上海－義烏 ✔ ✔ 浙江專刊
87 上海－金華 ✔ ✔ 浙江專刊
88 上海－江山 ✔ ✔ 浙江專刊
89 上海－衢州 ✔ ✔ 浙江專刊
90 杭州－江山 ✔ ✔ 浙江專刊
91 濟南－青島 ✔ ✔ 山東專刊
92 泰山－青島 ✔ ✔ 山東專刊
93 成都－青城山 ✔ ✔ 成渝專刊
94 成都－都江堰 ✔ ✔ 成渝專刊
95 福州－廈門 ✔ ✔ 海西專刊
96 福州－泉州 ✔ ✔ 海西專刊
97 福鼎－廈門 ✔ ✔ 海西專刊
98 九江－南昌 ✔ ✔ 江西專刊
99 萍鄉－南昌 ✔ ✔ 江西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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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線路 《旅伴》 《報林》 《旅客報》
     

100 廣州－深圳 ✔ ✔ 廣東專刊
101 海口－三亞 ✔ ✔ 廣東專刊
102 廣州－珠海 ✔ ✔ 廣東專刊
103 廣州－新會 ✔ ✔ 廣東專刊

《旅伴》及《報林》亦在北京至西安的常規列車上發行。

於業績記錄期間，我們也擔任由一名獨立第三方及福建海峽都市報（一名關連人士）運營
的平面媒體的廣告代理。根據有關協議，我們須向該獨立第三方及福建海峽都市報支付廣告代
理費，以取得廣告代理一職。我們的銷售團隊隨後物色廣告客戶在獨立第三方及福建海峽都市
報運營的平面媒體投放廣告。這項與福建海峽都市報訂立的業務安排的進一步資料，載於本招
股章程「業務 — 我們的供應商」一節。

音頻節目

我們製作和供應的音頻節目均在中國的常規列車上廣播。於2008年1月，我們開始製作和
在經挑選的常規列車上發行音頻節目「和諧鐵路之聲」。從2010年1月起，我們的音頻節目（包括
廣告及非廣告內容）便獲准在中國所有常規列車上廣播。北京大提速於2009年12月31日與鐵道
影視音像中心訂立協議，據此北京大提速負責提供音頻節目及提供和支付在中國常規列車上播
放的音樂和歌曲。在中國所有常規列車上播放的音頻節目的廣告及非廣告內容分別佔每趟列車
旅程總播放時間的10%及90%。音頻節目的非廣告內容包括省會及目的地城市的基本資料，每
次播放時間長約10至15分鐘（即合共20至30分鐘）另加兩節分別上午及下午音樂專題，每節音
樂專題長約30分鐘。根據有關協議，廣告內容不會超過該音頻節目總播放時間的10%。我們在
支付有關許可費後獲獨立第三方許可使用音頻節目所涵蓋的音樂和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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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根據音頻廣告的持續時間（每15秒或30秒時段收費）從在音頻節目銷售廣告時段賺取
收入。而我們自行承擔製作成本。全國播放音頻節目的協議由2010年1月1日起為期兩年，並可
於各方同意下在到期時重續。由於音頻節目覆蓋全國，我們音頻節目的廣告客戶對象包括專注
零售消費市場的企業，例如酒店及旅遊、餐飲、家用電器、電訊、保健及教育。根據協議，鐵道
影視音像中心負責審查北京大提速供應的內容，並與有關監管機關協調，確保大提速提供的內
容在列車上播放。北京大提速負責提供音頻節目的廣告及非廣告內容，包括取得在音頻節目內
使用音樂及歌曲的合法權及確保音頻節目內容合法及適合廣播。北京大提速承擔音頻節目的所
有生產成本。

此外，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北京大提速已與地方鐵路局或交通部門訂立五份合約，以
製作將於上述全國播放的音頻節目以外的時段內播放的音頻節目。根據該等合約，北京大提速
負責提供音頻節目的廣告及非廣告內容，費用由其承擔。以下載列該等合約的進一步資料。

鐵路局╱運輸處 網絡覆蓋 合約年期 獨有權 主要條款及條件
     

南昌鐵路局
 南昌客運段

南昌客運段在84條
 列車線路運營的
 所有常規列車

2008年6月1日至
 2015年6月1日

是 — 北京大提速有權銷售
在南昌客運段的所有
常規列車上播放的音
頻節目的廣告時段，
並獲授權製作及供應
音頻節目的非廣告內
容。

— 南昌鐵路局負責在北
京大提速製作的音頻
節目播放前進行審查。

— 南昌鐵路局授權的南
昌中鐵廣告傳媒有限
責任公司負責播放音
頻節目和協助音頻節
目的質量控制。

— 北京大提速將在整個
合約年期應付年度固
定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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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局╱運輸處 網絡覆蓋 合約年期 獨有權 主要條款及條件
     

南昌鐵路局
 福州客運段

福州客運段在
 30條列車線路
 運營的所有
 常規列車

2008年8月1日至
 2015年8月1日

是 — 北京大提速有權銷售
在福州客運段的所有
常規列車上播放的音
頻節目的廣告時段，
並獲授權製作及供應
音頻節目的非廣告內
容。

— 南昌鐵路局負責在北
京大提速製作的音頻
節目播放前進行審查。

— 南昌鐵路局授權的南
昌中鐵廣告傳媒有限
責任公司負責播放音
頻節目，並協助音頻
節目的質量控制。

— 北京大提速將在整個
合約年期應付年度固
定費用。

武漢鐵路局 武漢鐵路局
 在109條列車線路
 運營的所有
 常規列車

2009年1月1日至
 2014年12月31日

是 — 北京大提速有權銷售
在武漢鐵路局的所有
常規列車上播放的音
頻節目的廣告時段，
並獲授權製作及供應
音頻節目的非廣告內
容。

— 武漢鐵路局黨委宣傳
部負責在北京大提速
製作的音頻節目播放
前進行審查。

— 武漢鐵路局黨委宣傳
部負責播放音頻節
目，並協助音頻節目
的質量控制。

— 北京大提速將在整個
合約年期支付年度固
定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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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局╱運輸處 網絡覆蓋 合約年期 獨有權 主要條款及條件
     

廣州鐵路局
 長沙鐵路客運段

長沙鐵路客運段
 在70條列車線路
 運營的所有
 常規列車

2009年1月1日至
 2013年12月31日

是 — 北京大提速有權銷售
在長沙鐵路客運段的
所有常規列車上播放
的音頻節目的廣告時
段，並獲授權製作及
供應音頻節目的非廣
告內容。

— 長沙鐵路客運段授權
長沙鐵路客運段信息
廣告公司在北京大提
速製作的音頻節目播
放前進行審查。

— 長沙鐵路客運段授權
長沙鐵路客運段信息
廣告公司協助音頻節
目的質量控制。

— 北京大提速將在整個
合約年期應付年度固
定費用。

西安鐵路局
 西安客運段

西安客運段
 在73條列車線路
 運營的所有
 常規列車

2008年1月1日至
 2014年7月31日

是 — 北京大提速有權運營
在西安客運段的所有
常規列車上播放的音
頻節目的廣告時段，
並獲授權製作及供應
音頻節目的非廣告內
容。

— 西安鐵路局負責在北
京大提速製作的音頻
節目播放前進行審查。

— 西安鐵路局授權的陝
西客運廣告信息部協
助音頻節目的質量控
制。

— 北京大提速將在整個
合約年期應付年度固
定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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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業績記錄期間，就我們音頻節目支付予鐵道部及地方鐵路局有關單位的管理費總額分
別約為人民幣0.2百萬元、人民幣0.6百萬元及人民幣0.5百萬元。我們的董事相信，音頻節目與
我們的平面媒體業務相輔相成，並為我們的廣告客戶在列車上提供音頻平台，以中國鐵路網絡
的乘客為對象。

航空管制塔戶外廣告位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在中國20個經挑選的民用機場運營航空管制塔的廣告位。
我們有權於各機場的航空管制塔運營廣告位，由接管廣告位的日期起計為期九年。航空管制塔
無可匹比的高度和獨特的造型提供相當容易可見的戶外廣告位。於業績記錄期間，我們成功取
得金融機構及餐飲業、珠寶業及汽車產業企業成為我們於航空管制塔戶外廣告位的廣告客戶。

我們宣傳及出售航空管制塔廣告位的獨家權利乃根據本集團與新視線於2008年6月訂立的
合約獲得。新視線獲空中交通管理局授權在中國民用機場運營及出售航空管制塔廣告位。空中
交通管理局是民用航空局轄下，主要是負責提供航空交通管制服務、航班資料服務和航空氣象
服務，以及監管地區航空交通管理局。空中交通管理局獲賦予權力，在中國的民用機場運營航
空管制塔。按此基準，空中交通管理局亦有權使用於民用機場航空管制塔的外部作廣告用途。
鑒於上文所述，我們的董事因此相信，與新視線訂立合約乃屬適當之舉。

由於空中交通管理局是民用航空局轄下的一個中國政府部門，我們的董事相信，其為主管
機關，並獲所須授權，就有關於民用機場宣傳及出售航空管制塔的廣告位，授予新視線獨家授
權。根據我們的董事公開可得的資料，新視線由獨立於本公司的兩名個人擁有，而就我們的董
事所深知及確信，是獨立於空中交通管理局及民用航空局。

基於多項原因，我們的策略是逐步發展我們的戶外媒體業務。首先，航空管制塔的廣告位
相比我們運營和發行的平面媒體廣告位規模較大，因此適合較成熟及規模較大的廣告客戶。
其次，於初步發展階段，我們僅選擇我們相信對我們的廣告客戶具吸引力的最適合的地點。第
三，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位於若干民用機場的戶外廣告位由其他公司根據現有合約用作廣
告用途。倘我們任何廣告客戶有意在該等由其他公司佔用的機場的航空管制塔投放廣告，我們
可於經挑選機場要求其他戶外廣告位，直至我們在該等航空管制塔獲得戶外廣告位投放廣告為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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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機場的航空管制塔運營廣告位，乃取決於多個因素，例如位置對我們的準廣告客戶
來說是否理想和吸引，以及涉及的經營費用。我們的準廣告客戶亦可考慮廣告收費、機場的乘
客量及航空控制塔的可見度等因素。因此，並無就於其他機場的航空管制塔運營廣告位而制定
時限，但我們有權根據該合約的條款運營廣告位。我們與有關獨立第三方訂立補充協議，一旦
廣告位可供運營，則於其他航空管制塔運營廣告位。根據與新視線的多次溝通，我們估計我們
就中國所有民用機場航空管制塔（包括目前由其他公司佔用的該等航空管制塔）廣告位須支付的
年度廣告費每年介乎人民幣30百萬元至人民幣40百萬元。該估計乃根據我們的董事考慮的各
項因素（包括我們目前佔用的航空管制塔費用、個別機場的乘客量、廣告位的位置及可見程度，
以及個別城市戶外廣告位的供應量或供應缺乏）作出，因此不同機場的實際費用可能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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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與新視線訂立的合約安排的進一步資料載列如下：－

截至最後實際
可行日期我們
運營廣告位
的航空管制塔（附註） 合約年期 獨家權

北京旅伴（出讓予及更替為
北京奧神）的權利╱責任 新視線的權利╱責任     

貴陽
昆明
西安
廈門
南京
烏魯木齊
桂林
哈爾濱
蘭州
銀川
拉薩
合肥
西寧
石家莊
深圳
長春
長沙
福州
瀋陽
濟南

合約日期：
2008年6月21日

北京奧神有權在每
個機場的航空管
制塔運營廣告位，
由我們接管某航空
管制搭的廣告位作
廣告用途的日期起
計，為期九年。

任何訂約方均可在
協議期滿前不少於
12個月要求按相同
條款及條件重續協
議。倘獨立第三方
尋求根據相同條件
合作，北京奧神有
優先拒絕權。

是 在所有現有民用機場及中國未來
將予興建的任何民用機場的航空
管制塔上運營廣告位的獨家權利。

本集團已支付╱將予支付的代
價：－

(i)北京旅伴在簽訂合約後支付的
一筆過裝修費用人民幣11.5百萬
元及按金人民幣8百萬元；及(ii)廣
告代理費每半年支付一次，根據
航空管制塔交給我們運營的實際
時間和數目計算。起初各29個可
供運營的航空管制塔於簽訂合約
時的年度廣告代理費介乎每年人
民幣100,000元至人民幣800,000
元不等。

倘任何航空管制塔不可使用，有
權取得賠償或其他廣告位。

負責取得運營戶外廣告位的必要
許可及批准，並確保廣告內容遵
守中國適用法律及規例。

向有關機構取得及維持於機場航
空管制塔運營戶外廣告位規定的
所有必要批准及許可。

負責航空管制塔的整修，廣告的
發佈、監察及維修，以及為廣告
取得電力供應及政府批准，以及
承擔有關履行所有該等責任的費
用。

負責確保將廣告位交予北京奧神
運營一事並無任何法律爭議，且
在權利和業權、准許證或安全標
準方面並無任何風險或缺陷，以
及隨時適合經營廣告業務。

倘若因民航業的行政機關作出不
適當的干預，使北京奧神不能繼
續經營廣告業務，則負責就北京
奧神投資於廣告位的不可收回
開支所產生的經濟損失、廣告收
入的直接及間接損失、北京奧神
因不經營廣告業務而欠負第三方
的損害賠償金額，以及北京奧神
的聯屬公司所蒙受的任何有關損
失，向北京奧神作出賠償。

附註：－

根據有關合約的條款，我們需要就交給我們運營的航空管制塔，每半年向新視線支付一次廣告代理費。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於20個經挑選民用機場運營航空管制塔廣告位及已就該20個航空管制塔支
付廣告代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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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製作和發行流程

平面媒體的製作

一如合作協議所載，我們負責我們運營的期刊及報章的日常運營和發行。我們與我們的中
國出版夥伴緊密合作決定各份出版物頭條報導、主題和內容。我們會與中國出版夥伴指派的總
編輯定期舉行例會，以討論和決定收錄至該等出版物中的內容。

我們的製作流程涉及多個階段，由揀選圖片及文章，設計美工版面，以至排版及校對期刊
及報章的內容。在大部分情況下，我們的廣告客戶在印刷有關期刊和報章前，向我們提供載有
其廣告內容和美工版面的數碼檔。

經我們的中國出版夥伴審批後，我們將於計劃出版日期前大約一星期最後落實出版物內
容和美工版面（包括編輯內容及廣告）。最終審定的版本會送往印刷公司付印。我們的員工將進
行最後審查，確保投放在我們出版物的廣告貫徹我們廣告客戶的規定，並遵守有關法律和規例。

就我們運營的平面媒體而言，我們使用由第三方及我們廣告客戶提供的材料。除非經我們
與該等人士協定，否則該等材料的版權歸該等第三方所有。

音頻節目的製作

我們以「和諧鐵路之聲」為名的音頻節目包含了不同的音樂專題、娛樂和實用資料、目的
地信息和廣告。我們位於北京總部的製作團隊負責製作我們的音頻節目。我們音頻節目的廣告
內容按照我們廣告客戶要求的時間及次數播放和更新。非廣告內容會定期更新，從而每月以不
同內容及廣告為乘客提供新娛樂及資訊。就廣告而言，我們廣告客戶將向我們提供音頻錄音帶
或電腦檔案以供審查，倘我們認為適當，我們會將他們的聲帶收錄於我們的音頻節目。於支付
有關許可費用後，獨立第三方許可我們使用有版權歌曲或音樂編製音樂專題。我們音頻節目
內所有其他資料由我們製作，經獨立第三方鐵道影視音像中心審查後播放，我們與鐵道影視音
像中心訂立協議，據此，我們有權製作和供應音頻節目，經審查後才分發至不同的鐵路局以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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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根據協議，北京大提速負責確保使用在我們製作的音頻節目內播放的歌曲和音樂的合法
性。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知會我們，儘管鐵道影視音像中心負責審查內容，北京大提速仍須就
任何觸犯知識產權及任何就音頻節目內容對我們作出的誹謗行動承擔責任。

我們的音頻節目透過不同的渠道分發至地方鐵路局，包括將節目複製至儲存裝置（如CF
卡、光碟或錄音帶），或上載節目至我們的安全網站，以供地方鐵路局使用。所有這些方法均旨
在確保中國常規列車上播放的音頻節目每月予以更新。

航空管制塔戶外廣告的製作

我們根據廣告客戶的要求於民用機場航空管制塔選擇廣告位。我們的廣告客戶一經選定
其有意展示廣告的位置後，我們將聘用第三方承辦商製作廣告海報，並在指定的航空管制塔上
安裝廣告海報。由於廣告尺寸，製作流程或需數週才完成。

我們一般聘用獨立承辦商安裝航空管制塔上的廣告和外部框架。由於廣告在戶外陳列，
我們的團隊也會進行定期檢查，確保在刊登期間內穩妥地安裝廣告和框架，並定期向我們的廣
告客戶匯報。

期刊及報章的發行及補充

期刊及報章的發行及補充對我們至為重要。就此而言，我們一直嚴格控制發行流程，並推
行嚴格的檢驗及評估政策，以確保根據鐵道部發出的指引發行期刊和報章。我們也要確保迅速
更換所有受損的期刊和報章。

截至2010年10月31日，我們的發行團隊由位於中國10個城市的159名員工組成。發行團隊
負責發行我們運營的期刊和報章新版，補充遺失或更換受損的期刊和報章，以及回收到期的期
刊和報章。回收的期刊和報章部分將會被送交指定地點作贈閱。

我們運營的期刊和報章在不同的地點印刷，而印刷公司將刊物付運至我們指定的不同地
點。我們的發行團隊每月於出版首日前的晚上工作，以確保在出版期首天將新發行的期刊和報
章放在每架列車的座位袋內。整個發行及收集過程將經由我們有關監督人實地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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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首次鋪刊後，我們的發行團隊會定期檢查該等期刊及報章的狀況，並利用火車總站內
的存貨替換及補充受損或遺失的期刊及報章，以確保每架列車均備有充足的期刊及報章。

我們每名發行人員須每日編製工作報告，並交給監督人員的審閱，這是我們發行程序的一
個重要質量管制措施。一組獨立的監察員會到物流現場或列車廂進行實地抽樣檢查。該等監察
人員也會復查客戶的投訴或其他有關我們運營的期刊和報章發行流程的事宜。

我們也要定期向我們的中國出版夥伴匯報我們運營的期刊和報章的發行情況。我們的中
國出版夥伴也會進行抽樣檢查，確保列車上的期刊及報章保持恰當的狀況。

銷售與市場推廣

截至2010年10月31日，我們擁有由288名人員致力進行銷售與市場推廣活動來宣傳我們的
業務和我們運營的媒體。我們已在中國選定的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天津、南京、成
都及福州）策略性地部署我們的營銷團隊。我們的董事相信，接觸全中國的現有及準廣告客戶及
與他們會面對我們而言至為重要。除了定期主動拜訪及與可能登廣告的不同企業進行討論外，
我們也致力與中國廣告代理商（包括該等獲得國際認可的中國4A廣告代理公司，即商務廣告協
會綜合代理專業委員會成員）建立關係。這些廣告代理商在廣告客戶選擇廣告媒體及廣告種類
扮演重要角色。與此同時，我們亦可向廣告代理商取得最新市場資訊，有助我們的業務發展及
我們所運營平面媒體的定位。

我們營銷團隊定期與現有廣告客戶及準廣告客戶保持聯繫，以了解該等客戶的最新要求
以及取得彼等對我們運營的媒體的意見。我們可透過該等拜訪及資訊交流活動，從這些客戶吸
引更多業務。

我們相信，提升我們營銷團隊成員的知識和經驗，對我們非常重要。我們為營銷團隊提供
在職培訓，也要求我們的營銷團隊參與第三方舉辦的研討會，旨在加強彼等與不同行業的廣告
客戶溝通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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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我們市場推廣及宣傳活動的一部分，我們定期參加不同的宣傳活動和展銷會。在業
績記錄期間及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參加了在中國不同城市（包括北京、廣州、南京及上
海）舉行的各個貿易展銷會。於2009年12月，我們與上海世博事務協調局達成合作協定，成為指
定的商旅媒體公司，在我們運營的平面媒體中為2010年上海世博會提供全面的新聞報導。我們
運營的平面媒體也有權使用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標誌和吉祥物。

從2008年開始，我們每年主辦「最受商旅精英歡迎的汽車評選頒獎典禮」，並聯同多間媒
體公司合辦「最受商旅精英歡迎的產品╱品牌評選」，共有100多間來自各行各業的公司出席活
動。於2009年7月，我們進行了「中國商旅人群資料調查」。我們的董事相信．舉辦和參加以上的
宣傳活動和貿易展銷會，有助提升我們在媒體行業的品牌認知度，以及物色準廣告客戶。

我們的收入

我們的收入，主要來自銷售我們的平面媒體廣告位業務。在業績記錄期間，我們的收入約
有人民幣27.0百萬元、人民幣77.9百萬元及人民幣131.9百萬元分別來自我們平面媒體業務，分
別約佔我們總收益的93.9%、74.4%和80.0%。

我們根據我們與我們中國出版夥伴訂立的合作協議及獨家廣告代理協議經營我們的平面
媒體業務。根據合作協議，福建奧神及北京大提速負責╱協助我們運營的三份平面媒體的日常
運營及發行。根據中國現行法律及規例，外資擁有企業被禁止於中國從事書籍、期刊及報章的
出版及一般發行業務。由於福建奧神及北京大提速的運營可能涉及外資擁有企業被禁止從事的
業務，我們與（其中包括）福建奧神及北京大提速訂立結構協議。我們的五家新實體則運營廣告
代理業務，外資擁有企業未被禁止從事該項業務，並為我們收入的主要來源。

透過合作協議、各份廣告代理合約及與我們業務夥伴的合約安排，我們可從銷售我們運營
的三個平面媒體的廣告位獲得收入。我們的收入主要來自從我們所發行及運營的平面媒體、我
們所製作和供應的音頻節目，以及在中國經挑選民用機場航空管制塔提供戶外廣告位收取的廣
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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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釐定我們的標準收費表所載的我們運營的平面媒體的標準費率時，我們考慮到平面媒
體的廣告尺寸及位置、廣告刊登期的長短、個別刊物的發行網絡、我們提供的相關媒體渠道的
目標觀眾群的規模及質素，以及季節性因素。

我們的董事相信，我們向不同廣告客戶提供不同程度的折扣優惠（按價目表所載在每年年
初釐定的標準收費）乃符合中國廣告行業現行的慣例。折扣幅度乃經考慮各種因素按個別情況
磋商釐定，該等因素包括但不限於 (a)有關廣告客戶與我們建立業務關係的時間長短；(b)廣告
客戶帶來的收入金額；及 (c)廣告客戶要求的賬期。就於我們運營的平面媒體及╱或在我們作為
其廣告代理的其他人士運營的平面媒體投放廣告的廣告客戶而言，我們通常要求我們的廣告客
戶預先付款，或於投放廣告的期刊或報章刊登時付款。

我們也從航空管制塔戶外廣告位獲得廣告收入。航空管制塔戶外廣告位銷售通常為期10
至12個月，而我們的客戶每季應付廣告費。於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兩個年度及截至2010年
10月31日止十個月，我們來自銷售航空管制塔戶外廣告位的收益分別約為零、人民幣17.6百萬
元及人民幣7.7百萬元，分別佔我們收入約零、16.8%及4.7%。我們按照個別機場的乘客量及使
用、航空管制塔的可見程度、其他媒體公司當時採用的地方市價、我們的製作成本、廣告的展
示時間及廣告規模等因素釐定我們戶外廣告位的售價。我們一般要求我們的廣告客戶於廣告刊
登期分三至四期支付廣告費，包括於簽訂合約時支付首期、於刊登期支付一或兩期及於刊登期
結束時支付最後款項。基於上述因素，戶外廣告位的售價乃經我們與有關廣告客戶按個別情況
磋商而釐定。

我們製作和供應的音頻節目包括廣告內容和非廣告內容。就音頻節目的廣告內容而言，
我們按廣告內容的時間收費。倘若我們的廣告客戶要求我們製作有關廣告內容，我們或會收取
額外製作費。於業績記錄期間，我們銷售在中國常規列車播放音頻節目的廣告時段，所得收入
分別約為人民幣1.8百萬元、人民幣9.3百萬元及人民幣25.3百萬元，分別佔我們於業績記錄期
間的收入約6.1%、8.8%及15.3%。

我們供應的音頻節目廣告時段的收費乃主要根據我們的製作成本、音頻節目涵蓋的線路
的乘客量，以及播放時間及次數而釐定。基於該等因素，音頻節目廣告時間的售價乃經我們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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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廣告客戶按個別情況磋商而釐定。我們一般要求廣告客戶在廣告播放前或於播放期間分數
期付款。

我們的廣告客戶

在業績記錄期間，我們廣告客戶主要來自不同行業，例如汽車、金融服務、房地產、旅遊、
娛樂、資訊科技、零售、珠寶與手錶、家庭用品、建材、餐飲、醫療及製藥、教育及電信的公司。
下圖說明業績記錄期間按平面媒體及音頻節目分部的行業劃分我們的廣告客戶的分佈：－

平面媒體廣告客戶

2008年下半年按行業劃分的平面媒體廣告客戶

珠寶收藏  3.1%

房產 11.7%

食品 16.7%

保健 1.4%
教育 2.3%
金融 2.6%

其他 7.1%

休閒娛樂 4.2%

電信 4.3%

汽車 19.3%

資訊科技及家電 9.3%

服飾 3.5%

建材及裝飾 8.4%

旅遊 5.0%
能源化工 1.1%

2009年按行業劃分的平面媒體廣告客戶

休閒娛樂 6.7% 珠寶收藏 1.0%

資訊科技及家電 10.7%

房產 10.5%

服飾 5.5%

建材及裝飾 4.1%

金融 2.4%

能源化工  1.0%

汽車 16.1%

其他 4.5%

電信 4.7%

食品 17.1%

保健 2.2%

教育 3.0%

旅遊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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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娛樂 2.6%

電信 8.1%

食品 12.6%

汽車 14.0%

其他 2.7%

能源化工 0.9%

房產 14.3%

建材及裝飾 7.9%

教育 1.2%

服飾 9.5%

保健 0.9%

金融 4.2%
旅遊 12.0%

截至2010年10月31日止十個月按行業劃分的平面媒體廣告客戶

珠寶收藏 0.8%

資訊科技及家電 8.3%

音頻節目廣告客戶

金融 6.3%
旅遊 3.8%

食品 89.9%

2008年下半年按行業劃分的音頻節目廣告客戶

2009年按行業劃分的音頻節目廣告客戶

保健 23.6%

食品 32.1%

其他 0.1%

金融 2.7%

教育 5.4%

旅遊 1.0%

電信 2.7%

建材及裝飾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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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0年10月31日止十個月按行業劃分的音頻節目廣告客戶

服飾 33.5%

建材及裝飾 10.2%

保健 0.3%
教育 1.8%

金融 0.4%
旅遊 3.9%

其他 0.8%
汽車 1.8%

食品 19.4%

珠寶收藏 15.1%

電信 12.8%

於2009年，戶外媒體行業所得總收入約89%來自一家珠寶公司，其餘11%收入來自一家汽
車公司及一家食品公司。截至2010年10月31日止十個月，戶外媒體業務所得收入約91%來自汽
車公司，其餘9%來自一家食品公司。

我們的廣告客戶還包括國際品牌和中國本地品牌。本地品牌數目由截至2008年12月31日
止年度的263個增至截至2010年10月31日止十個月的792個，而同期的國際品牌數目由8個增至
39個。國際品牌的廣告客戶要求不定，例如我們運營平面媒體的廣告位置，以至廣告不會投放
於同業內另一個國際品牌旁邊。我們的廣告客戶可能要求廣告公司與我們簽訂合約，並代他們
付款。貫徹行業常規，我們通常沒有與我們的廣告客戶訂立超過一年的長期合約。我們的廣告
客戶一般以銀行匯款或支票方式支付廣告費。我們可能授予我們主要廣告客戶長達一至三個月
的信貸期，或授予廣告公司長達三至六個月的信貸期。廣告公司獲提供的信貸期較長，原因是
我們希望與廣告公司維持長期關係，使它們為我們引入更多廣告客戶。

本集團平面媒體的吸引力乃視乎（其中包括）我們平面媒體在和諧號動車組列車上發行的
乘客量及目標對象所在地點，以及我們平面媒體的內容以營造目標對象的閱讀需求。目標對象
會否主動閱讀本集團營運的平面媒體並非我們廣告客戶決定是否在我們營運的平面媒體上刊
登廣告或應付我們廣告費的關鍵考慮因素之一。此外，我們的董事認為，我們的廣告客戶較著
重我們所營運各份刊物的品牌知名道、領先的市場地位及不同的地理位置，以協助彼等更有效
地接觸其目標對象。我們的董事認為，派發免費刊物是普遍的市場做法，尤其是交通車輛上的
該等平面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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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鎖定不同的讀者，我們部分廣告客戶會在超過我們運營的其中一個平面媒體內刊登
廣告或在我們提供的平面媒體組合刊登廣告。以下說明於業績記錄期間，(i)我們運營的三個平
面媒體及 (ii)我們提供的三個平面媒體的相同廣告客戶：－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
10月31日
止十個月

  

三個平面媒體相同的廣告客戶數目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旅伴》及《報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名 6名 6名
《旅伴》及《旅客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名 23名 23名
《報林》及《旅客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名 3名 6名
《旅伴》、《報林》及《旅客報》   . . . . . . . . . . . . . . . . . . . . . . 2名 3名 6名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
10月31日
止十個月

  

三個平面媒體相同的廣告客戶數目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平面媒體及音頻節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名 1名 13名
平面媒體及戶外廣告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名 －
音頻節目及戶外廣告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業績記錄期間，我們的五大廣告客戶分別佔我們總收入約19.8%、27.1%和18.1%，而最
大廣告客戶佔我們於同期的收入分別約5.5%、15.0%和5.3%。截至2010年10月31日，我們與該
等廣告客戶建立的最長關係約為三年。據我們的董事所知，我們的董事、行政總裁、本公司主
要股東或彼等各自的任何聯繫人，均未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超過5%，亦未在本集團五大廣
告客戶中的任何一家企業持有任何權益。

質量控制

我們的董事認為，我們運營的平面媒體的內容，在頗大程度上決定期刊和報章的吸引力，
對於我們的長期發展和業務聲譽至關重要。按此基準，我們的中國出版夥伴與我們合作挑選每
期期刊及報章的內容、主題及頭條報導。我們實行嚴格的質量控制措施，確保平面媒體的整個
製作流程均按照我們中國出版夥伴的既定準則及規定進行。我們中國出版夥伴及我們在各個階
段進行的措施包括：選擇期刊及報章的主題及頭條報導、選擇圖片及資料、審閱及評論期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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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章所載內容，以及核實資料的來源及準確性。我們的董事相信，所有該等步驟對於維持我們
運營的期刊及報章的名聲至關重要。我們的中國出版夥伴也會在刊物付印前進行審核以確保內
容合法合規。

我們選擇印刷公司時，採用不同的準則確保我們聘用的印刷公司擁有優良質量，而且可在
規定的時間內根據我們的規定付印期刊及報章。我們的製作及發行團隊會向印刷公司發出有關
付印數目及規格等詳細指引。我們也會定期抽樣檢查已付印的期刊及報章，以確保印刷質量。
所有已付印的期刊及報章隨後將發送到我們指定的不同地點，以安排在車廂鋪刊。 

我們製作的音頻節目在中國的常規列車上播放。內容由我們的人員和鐵道部的有關部門
定期審查，確保內容的質量。於製作完成後，內容由我們的員工審閱，決定是否需要改良。已錄
音的節目然後複製，及發行到各鐵路局，然後在車長監察下發行到各輛列車。地方鐵路局的監
督人員將在列車進行抽樣巡查，同時我們亦安排本身的人員抽樣在車上巡查，確保音頻節目正
常播放，並無發生故障。

就我們的戶外媒體業務，我們非常嚴格挑選第三方外包商，製作供航空管制塔展示的海
報。我們非常注重整個製作過程中的質量控制。在製作海報前，我們首先安排我們的廣告客戶
確認我們的廣告稿件，確保廣告的顏色和內容符合他們的要求。之後，我們需要在廣告出版前
完成相關的存檔及登記程序，符合中國相關法則及法規。為了確保廣告的質量，我們密切監控
出版過程，並在展示廣告時向我們的廣告客戶提供定期視察報告。

我們的供應商

我們的主要供應商，是負責印刷我們運營的期刊和報章的印刷公司。在業績記錄期間，我
們在北京和中國其他城市委聘十家印刷公司，均為獨立第三方。

我們並無與印刷公司簽訂長期合約，但會按照頁數、紙張成本、印刷量及付運時間，與印
刷公司磋商每期期刊及報章的印刷費。我們的董事確認，委聘該等印刷公司（獨立第三方）的條
款乃按公平原則磋商後釐定。我們一般透過分期付款方式支付印刷費，包括在付印前支付按金
及在有關期刊及報章交付日期後兩個月內支付餘下結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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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相信及時交付出版物對我們的業務至關重要。我們選擇在北京和中國其他城市擁有
認可質量標準的印刷公司。截至2010年10月31日，我們與該等印刷公司建立的最長關係約為三
年。在業績記錄期間，我們並無遇到因該等印刷公司提供的服務導致本公司業務受到嚴重中斷
的情況。

我們的其他供應商包括我們製作的音頻節目的音樂和聲帶，以及我們運營的期刊和報章
中使用的照片和圖片的內容供應商。

我們五大供應商在業績記錄期間分別佔我們總銷售成本約44.8%、46.4%和45.7%，而我們
最大的供應商分別佔我們同期的總銷售成本約15.5%、15.9%和16.7%。

於業績記錄期間，人民鐵道報社、鳳凰金龍及福建海峽都市報為我們的五大供應商之一。
人民鐵道報社是我們的中國出版夥伴之一，亦是北京路網的股東。鳳凰金龍分別由人民鐵道報
社、北京大提速及一名獨立第三方持有35%、20%及45%。有關我們與中國出版夥伴及鳳凰金
龍之合約安排進一步資料載於招股章程本節「與我們中國出版夥伴的關係」各段。於業績記錄
期間，我們應付予人民鐵道報社之款額分別佔我們總銷售成本之12.9%、10.6%和10.9%，而支
付予鳳凰金龍之款額則分別佔4.9%、4.5%和3.9%。

福建海峽都市報是一間從事提供廣告代理服務業務的公司，也是一名關連人。根據福建海
峽都市報與福州海都於2010年12月16日訂立的廣告代理服務協議，福州海都獲委任為福建海
峽都市報於2011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運營的報章的若干廣告客戶的指定廣告代理。根
據該協議，福州海都同意就該等廣告客戶在協議年期內投放的廣告向福建海峽都市報支付不少
於人民幣7,700,000元的廣告費用。於上市後，根據廣告代理服務協議擬進行的交易將構成本公
司之持續關連交易，原因是福建海峽都市報為福州海都的主要股東的控股公司，故根據創業板
上市規則第20.11(4)條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該等持續關連交易獲豁免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20.33(4)條所載有關呈報、年度審閱、公佈及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截至2010年10月31日止十
個月，我們就相同廣告代理安排應付予福建海峽都市報之款額佔我們總銷售成本約10.7%。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我們與我們的五大供應商概無任何關係，而據我們的董事所知，我們
的董事、行政總裁、本公司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的任何聯繫人均未持有超過5%的本公司已發
行股本，亦未在本集團五大供應商中的任何一家企業持有任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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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們中國出版夥伴的關係

根據現行中國法律和規例，外資企業被禁止在中國從事書藉、期刊及報章的出版和總發行
業務。有關法律和規例的進一步資料載於本招股章程「中國適用法律及規例」一節。

在業績記錄期間，我們通過已經與我們中國出版夥伴簽訂合作協議的其中兩個我們的中
國運營實體（即福建奧神和北京大提速）進行業務，以運營和發行我們的平面媒體。該等安排以
我們開拓中國鐵路業渠道媒體業務的業務視野而開展。其後，我們與有關中國出版夥伴聯絡，
表達我們對業務機遇和合作的見解。經多輪討論及磋商後，我們與我們的中國出版夥伴訂立合
作協議。我們的中國出版夥伴是政府資助的事業單位，受到鐵道部監管，並在鐵路業從事出版
書籍、期刊和報章的業務。根據中國有關法律及法規例如《出版管理條例》、《期刊出版管理規定》
及《報紙出版管理規定》，我們的中國出版夥伴是我們運營和發行的平面媒體刊物的有關刊號的
登記人。我們的中國出版夥伴享有與出版有關的許可及權利。就我們運營和發行的平面媒體而
言，出版刊號有效期均由2008年6月6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為止。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
們每名中國出版夥伴就我們運營的平面媒體的有關許可、權利及出版刊號維持有效。截至最後
實際可行日期，我們每名中國出版夥伴就我們運營的平面媒體的有關牌照、權利及出版刊號維
持有效。下表顯示合作協議及我們中國出版夥伴持有的各刊號的有效期：－

我們的中國出版夥伴 平面媒體 合作協議的有效期 刊號的有效期
    

中國鐵道出版社 《旅伴》
2008年6月6日至
 2016年12月31日

2008年6月6日至
 2013年12月31日

人民鐵道報社 《報林》
2007年4月6日至
 2017年4月5日

2008年6月6日至
 2013年12月31日

人民鐵道報社 《旅客報》
2008年4月16日至
 2018年4月15日

2008年6月6日至
 2013年12月31日

下文載述我們中國出版夥伴與我們就我們運營的平面媒體訂立的合作協議項下合約安排
的資料：－

(1) 福建奧神與中國鐵道出版社（「中國鐵道出版社」，我們其中一名中國出版夥伴）於2006年11
月21日訂立合作協議，內容有關在中國高鐵網絡獨家運營及發行《旅伴》。中國鐵道出版社
是政府贊助的事業單位，受到鐵道部直接監管，並由中國政府擁有，在鐵路業從事出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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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期刊和報章。根據有關合作協議，福建奧神擔任該期刊廣告位的獨家廣告代理商。福
建奧神須支付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五個年度之年度廣告代理費分別人民幣250,000元、
人民幣300,000元、人民幣350,000元、人民幣350,000元及人民幣400,000元。根據福建奧神
和北京旅伴簽署的合約，上述年度廣告代理費將由北京旅伴代福建奧神支付。由2011年
1月1日起，原本合作協議已以福建奧神與中國鐵道出版社於2010年11月22日訂立的新合
作協議所取代。根據新合作協議，福建奧神將繼續享有獨家權利，以運營和發行《旅伴》，
由2011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為期六年。福建奧神須支付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
六個年度之每年廣告費約人民幣2.0百萬元、人民幣2.1百萬元、人民幣2.2百萬元、人民幣
2.3百萬元、人民幣2.4百萬元及人民幣2.6百萬元。下表概述根據合作協議福建奧神應付
中國鐵道出版社的廣告代理費：－

有關《旅伴》的年度廣告代理費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人民幣
 

2007年 250,000

2008年 300,000

2009年 350,000

2010年 350,000

2011年 2,000,000

2012年 2,100,000

2013年 2,205,000

2014年 2,315,000

2015年 2,431,000

2016年 2,553,000

根據原本合作協議及新合作協議之條款，除非福建奧神或中國鐵道出版社任何一方因無法
履行其有關之責任而違反合作協議條款，否則福建奧神或中國鐵道出版社概不可終止合
作協議。倘中國鐵道出版社違約，包括未能取得出版《旅伴》所需之刊號、許可證及權利，
福建奧神有權獲退回其已支付的所有廣告代理費，以及在經營刊物過程中招致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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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福建奧神違約，包括不支付廣告費超過三個月，中國鐵道出版社有權終止合作協議，而
過往已支付的所有廣告代理費將不獲退回。此外，終止合作協議所產生的損失概由福建奧
神承擔。

(2) 北京大提速與人民鐵道報社（我們其中一名中國出版夥伴）及神州電視有限公司（一名獨立
第三方）於2007年4月6日訂立合作協議，以成立鳳凰金龍，於中國高鐵網絡運營及發行《報
林》。有關合作協議初步為期五年，並於屆滿時自動續訂五年。於2008年3月1日，北京大提
速與鳳凰金龍訂立為期十年的獨家廣告代理協議。根據相關合作協議及廣告代理協議，北
京大提速協助鳳凰金龍運營期刊，以及擔任期刊的獨家廣告代理商。北京大提速將向鳳凰
金龍支付廣告代理費。於簽署該協議後，北京大提速於首年（由2008年3月1日至2009年2
月28日）向鳳凰金龍支付的廣告代理費為人民幣1,600,000元。其後四年應付的廣告代理費
將每年增加人民幣400,000元，由第六年起，廣告代理費將每年增加人民幣500,000元。此
外，根據廣告代理協議，北京大提速也須每年向人民鐵道報社支付固定費用人民幣400,000
元作為廣告代理費。下表概述根據合作協議及廣告代理協議北京大提速應付鳳凰金龍及
人民鐵道報社的廣告代理費：－

有關《報林》的年度廣告代理費

截至2月28日止年度
向鳳凰金龍

支付
向人民鐵道報社

支付
   

（人民幣） （人民幣）

2009年 1,600,000 400,000

2010年 2,000,000 400,000

2011年 2,400,000 400,000

2012年 2,800,000 400,000

2013年 3,200,000 400,000

2014年 3,700,000 400,000

2015年 4,200,000 400,000

2016年 4,700,000 400,000

2017年 5,200,000 400,000

2018年 5,700,000 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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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合作協議的條款，倘另一方未能履行其根據協議之責任，而該不履行責任導致《報林》
的出版及經營中斷超過四個月，則任何一方可終止合作協議。履約方有權向違約方取得賠
償，金額相當於彼等於鳳凰金龍的投資。訂約方的責任包括向人民鐵道報社取得執照及許
可，以及北京大提速及神州電視有限公司各自撥付註冊資本及營運資金。

根據與鳳凰金龍訂立的廣告代理協議，倘鳳凰金龍失去關於經營《報林》的有關權利、許可
或資格，北京大提速可向鳳凰金龍發出書面通知單方面終止協議。在此情況下，鳳凰金龍
必須退回北京大提速已支付的按金，以及支付金額相當於該年度應付的廣告代理費0.5%
的賠償。

(3) 北京大提速與我們其中一名中國出版夥伴人民鐵道報社於2008年4月16日訂立合作協議
（連同首份補充協議）及日期為2009年1月20日的第二份補充協議，以成立北京路網，在中
國高鐵網絡獨家運營及發行《旅客報》。有關合作協議初步為期五年，並於屆滿時自動續
訂五年。根據有關合作協議，北京路網擔任期刊廣告位的獨家廣告代理。北京大提速已同
意於簽署首份補充協議後三年各年，向人民鐵道報社分別支付人民幣500,000元、人民幣
1,000,000元及人民幣1,500,000元，作為《旅客報》的廣告代理費。此外，根據該等協議，北京
大提速將於簽署首份補充協議後二十日內，向人民鐵道報社支付人民幣400,000元，作為
一次性廣告代理費。此外，根據該等協議，北京路網將按年向人民鐵道報社支付定額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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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費人民幣400,000元（已根據第二份補充協議，由2010年1月1日起減至人民幣300,000
元）。下表概述根據合作協議北京大提速應付人民鐵道報社的廣告代理費：－

有關《旅客報》的年度廣告代理費

截至4月15日止年度 人民幣
 

2009年 1,300,000

2010年 1,375,000

2011年 1,800,000

2012年 300,000

2013年 300,000

2014年 300,000

2015年 300,000

2016年 300,000

2017年 300,000

2018年 300,000

根據合作協議的條款，倘人民鐵道報社未能履行其根據合作協議的責任，而該不履行責任
導致《旅客報》的出版及經營中斷超過四個月，北京大提速有權終止合作協議，並要求人民
鐵道報社支付金額相當於北京大提速向北京路網註冊資金及營運資金貢獻款額的賠償。

倘北京大提速未能履行其根據合作協議的責任或未能撥付經營北京路網的資金，以致延
遲向人民鐵道報社如期支付廣告代理費，或北京路網的正常營運中斷超過四個月，人民鐵
道報社有權終止合作協議，並要求北京大提速向人民鐵道報社賠償所招致的經濟損失。

根據每份合作協議，福建奧神和北京大提速在我們所運營的每個平面媒體上銷售廣告位
而獲得收入，我們從而能夠根據結構協議向彼等獲得經濟利益。來自我們所運營平面媒體
的所有廣告收入及經營成本，均由我們的中國運營實體收取和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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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於業績記錄期間，我們根據合作協議向我們的中國出版夥伴及鳳凰金龍支付的
廣告代理費金額（包括於業績記錄期間償付《報林》的中國出版夥伴的若干經營費用分別約
為人民幣1,425,000元、人民幣2,992,000元及人民幣3,705,000元）。

於2010年
10月31日

已付廣告代理費 根據有關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2010年

10月31日
合作協議的

未償還
出版物 2008年 2009年 止十個月 合約金額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付予我們的中國出版夥伴：
 中國鐵道出版社
 《旅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0,000 350,000 292,000 13,662,000

 人民鐵道報社
 《報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25,000 3,392,000 4,038,000 2,933,000

 《旅客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70,000 1,194,000 1,354,000 2,925,000
    

2,245,000 4,936,000 5,684,000 19,520,000

付予鳳凰金龍：
 《報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00,000 1,934,000 1,934,000 30,300,000

    

合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45,000 6,870,000 7,618,000 49,820,000
    

附註：—

1. 數字不包括向人民鐵道報社償付的若干運營開支。

上述合作協議載列的安排類似，據此我們的中國運營實體負責或協助運營和發行我們運
營的平面媒體，並擔任這些平面媒體的獨家廣告代理及根據廣告代理權獲得銷售廣告位的收
入。福建奧神和北京大提速訂立合作協議。其他中國合約實體，即北京旅伴、上海旅伴、廣州
旅伴、濟南旅伴及成都旅伴並非合作協議的一方，和並不涉及外資企業被禁止的業務。但是，
它們全部由林先生和阮先生擁有。如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所告知，收購於我們的中國合約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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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奧神和北京大提速除外）的權益．北京大提速可能被商務部視為須由商務部根據併購規定
事先批准的有關收購。故此，我們根據合作協議透過合約安排經營業務，進一步資料載於本招
股章程「結構協議」一節。

上文披露我們應付的費用以公平交易原則經與有關中國出版夥伴磋商後，考慮到相關期
刊及報章當時現行的運營狀況、來自刊物的預期廣告收入、所招致的預期費用、合作關係年期
及有關中國出版夥伴於有關協議項下的責任而釐定。

由於人民鐵道報社及鳳凰金龍均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於上市後，上文 (2)所述的廣
告代理協議及上文 (3)所述的合作協議將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然而，該等持續關連交易
獲豁免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20.33(4)條有關呈報、年度審核、公佈及經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我們的中國出版夥伴（根據中國適用法律及法規為期刊及報章出版人）乃負責期刊及報章
的內容以及我們運營的期刊和報章妥為遵守出版程序。因此，各份期刊及報章的總編輯由我們
的中國出版夥伴委任。

根據合作協議，倘違約方違約而導致另一方須承擔損失，則該違約方須賠償另一方。倘我
們任何中國出版夥伴的刊號因中國出版夥伴違約而須撤銷，我們有權要求他們賠償我們所蒙受
的任何損失。

誠如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確認，我們的中國出版夥伴已就出版和廣告運營取得所有必要
的批文和許可證，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總署發出的期刊出版許可證及╱或報紙出版許可
證，該等批文及許可證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仍然有效。我們所有中國出版夥伴均獲准在中國
從事期刊及報章出版的業務。此外，我們獲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告知合作協議為有效並對有關
方具法律約束力，而我們的中國運營實體的業務經營符合有關中國法規。

根據《關於進一步推進新聞出版體制改革的指導意見》，中國政府鼓勵及支持非國有出版單
位參與對文化領域的投資。然而，此文件只載列中國政府所用的廣泛指導原則，而並無任何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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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事宜頒佈的詳細程序或規定。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的董事並不知悉任何最新發展，
亦不知悉就允許非國有實體在中國參與期刊及報章出版行業而頒佈的詳細實施規則。

保險

我們已為公司運營購買保險，保險範圍涵蓋各種風險，包括財產及商務旅行意外事故的損
失或損害。根據中國的行業慣例及我們的業內經驗，我們的董事相信，保單的保障範圍足以滿
足我們目前的業務運營需要。

我們的知識產權

我們的商標、版權、域名、商業秘密和其他知識產權，在區分我們與競爭對手的品牌和服
務，以及提升我們在目標市場中的競爭力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我們依賴版權和商標法、商業秘
密保護措施以及與我們員工、商業合作夥伴、廣告客戶、選定的第三方服務提供商簽訂的保密
協議，來保護我們的業務和知識產權。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已註冊《旅伴》和《和諧鐵路
之聲》的商標，並已申請在中國註冊《途眾》的商標及在香港註冊若干其他商標。有關我們的商標
及商標申請的進一步資料，載於本招股章程附錄六「本集團的知識產權」各段。

我們的物業

於業績記錄期間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並無擁有任何自置物業權益。我們目前
為我們的辦公室、員工宿舍及貨倉在北京、廣州、上海、深圳、濟南、成都、杭州、南京、南昌、
西安、天津、青島和福州租賃物業。然而，我們所使用物業的若干租約並未經業主向中國有關
當局登記，而部分業主亦不能提供其所有權憑證及可能未有正式合法所有權。有關該等租約及
其他物業權益未有登記的風險的進一步資料，載於本招股章程「風險因素－我們所使用物業的
租約並未經適當登記，而我們佔用的一些物業未必有恰當的合法業權」一節及本招股章程附錄
四。

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告知我們，儘管未有登記租約，租約的合法性不受影響。此外，該等
物業用作本集團的員工宿舍，對我們的運營並不關鍵。我們的董事相信，若我們需要遷往其他
物業，對我們的運營和財務狀況影響極微。我們的控股股東已同意彌償我們就租約無效和未有
登記產生的所有申索、請求、成本、開支、罰款、處分和徵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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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

中國媒體行業整體而言競爭激烈，原因是廣告客戶可以選擇的媒體渠道眾多，計有電視、
電台、雜誌、報章以至互聯網。在每個媒體內，不同公司爭取廣告客戶的廣告預算。特別是，我
們面臨的競爭來自於交通運輸行業的媒體公司及其他戶外媒體公司。

就產品類別而言，我們面臨的競爭在我們運營媒體渠道的三個不同的市場均存在。我們
運營的平面媒體屬於渠道媒體中的交通類這一細分市場上，更具體而言，屬於高鐵行業。我們
面對在高鐵網絡發行的其他平面媒體的直接競爭。由於鐵道部的經營許可規定，目前只有五本
刊物獲鐵路部准許在中國所有高鐵上發行，而其中三本由我們運營。根據我們的董事的理解，
彼等認為來自其他兩名營運商的競爭有限。我們製作和供應的音頻節目屬於廣播媒體。根據慧
聰鄧白氏研究編製的產業報告，除了我們供應並在全國常規列車上播放的音頻節目及若干地方
鐵路局在其負責的地區性鐵路上供應的音頻節目，並無其他行家供應在中國的常規列車上廣播
音頻節目。此外，我們的董事相信，具有像我們在中國的常規列車播放音頻節目可比覆蓋範圍
的中國廣播媒體極少，因此相對於我們的廣播媒體競爭對手而言，我們享有廣泛目標觀眾覆蓋
面的優勢。就戶外媒體業務而言，我們已取得獨家權利，在中國民用機場的航空管制塔上推廣
和出售廣告位。該廣告位屬於航空運輸領域的戶外媒體平台，與機場和其他戶外地方運營戶外
廣告板的其他媒體公司構成競爭。由於航空管制塔的高度極高，且外形獨特，故我們的董事相
信，我們提供的戶外廣告位，較其他戶外廣告位享有較高曝光率的優勢。

面對這種競爭，我們的董事相信，我們可保持競爭力，因為我們是致力於從事中國高鐵和
常規列車平面媒體和廣播媒體的少數渠道媒體公司之一。我們的董事相信，我們在所運營的三
個市場分部享有高度的品牌知名度和主導地位，原因是 (1)我們是在中國的高鐵網絡運營和發
行平面媒體的先驅，以及在五本經鐵道部批准在中國的所有高速列車上發行的刊物中我們負責
運營三本；(2)我們享有獨家權利，提供於常規列車上向全國廣播的音頻節目，以及於中國超過
100個民用機場的航空管制塔上運營廣告位；(3)我們擁有一支專業和經驗豐富的管理和製作隊
伍，以確保我們的媒體平台和廣告服務的質量；以及 (4)進軍這市場的新營運商要面對相當高的
障礙。為了利用我們已建立的競爭優勢，我們的業務策略將繼續專注於通過平面媒體、航空管
制塔上的戶外廣告位及列車上的音頻節目，提供綜合的多媒體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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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董事相信，我們能夠保持競爭力，是因為基於以下因素新公司進入市場可能要面對
極高的門檻：－

(1) 我們的領先地位。我們是中國高鐵領域的平面媒體行業的領先企業，而且佔有相當高的市
場佔有率，我們相信我們面對廣告客戶具有充足議價能力，以及我們的領先地位將阻攔其
他競爭對手進入渠道媒體市場。 

(2) 行業知識。我們相信，我們過去多年對中國高鐵網絡累積的深入認識加上我們的經驗，在
招攬及挽留廣告客戶方面擔當重要的角色，並有助鞏固我們在業內的信譽。 

(3) 跨媒體部署。我們的跨媒體部署讓我們透過平面媒體、音頻節目及中國所有民用機場航空
管制塔的戶外廣告位，為廣告客戶提供綜合服務。

我們的策略

為了保持我們的競爭優勢，我們採取以下策略：－

(a) 透過強化發行流程的管理及控制，增強我們的發行能力。我們將致力提升發行網絡的質
量，同時投放更多資源擴充我們在全中國的發行隊伍。

(b) 通過提供增值服務及持續提升我們的營銷團隊，改善向我們的廣告客戶提供的服務，並提
升與我們的廣告客戶的業務關係。

(c) 透過整合我們平面媒體、廣播媒體及戶外廣告位的媒體資源，以及我們於鐵路與航空運輸
渠道的媒體平台，提升我們的競爭優勢。

(d) 透過與我們中國出版夥伴的合作，提平面媒體的內容，並舉辦或參與一系列品牌建造活動
及宣傳活動，提升我們在媒體行業的聲譽。

法律合規和法律程序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並未牽涉任何重大訴訟、仲裁或索賠，而且據我們的董事所
知，亦無任何尚未了結或可能使我們面臨要脅的訴訟、仲裁或索賠對我們經營業績或財務狀況
產生重大不利影響。我們目前並未牽涉任何可能對我們財務狀況或經營業績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的重大訴訟、仲裁或行政程序。我們在正常營業過程中可能會不時面臨各種索賠和法律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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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確認，除於下文有關於業績記錄期間不遵守社會保險和住房公積金
規定的段落所披露者外，本集團，包括中國經營實體在內，均已遵守所有有關監管規定，並獲
得在中國依照適用法律經營業務和開展運營所需的一切必要許可、執照和批准。

根據有關中國法律及規例，我們就我們的僱員須要向若干僱員福利計劃供款。此外，我
們須向有關中國機構註冊、為我們的僱員開立銀行戶口並向住房公積金作出供款。於業績記錄
期間，我們未有完全遵守社會保障規定，而我們未有為本集團僱用的所有僱員作出供款。截至
2009年12月31日止兩個年度及截至2010年10月31日止十個月，社會保障及住房公積金的未償
付金額分別約人民幣2.9百萬元、人民幣5.0百萬元及人民幣1.0百萬元。我們已於本集團的合併
賬目內作出有關撥備。我們未能遵守中國規則及規例並非因任何商業原因，惟僅是由於行政方
面無心之失，原因是我們在業績記錄期間的業務營運處於發展初階，而我們集中資源於發展業
務及拓展客戶基礎。

我們努力為我們的內部控制和監管制度尋求獨立核實，故於2010年1月，我們委聘一家獨
立顧問公司，於上市前審核我們的內部控制和監管制度。該獨立顧問公司審核我們內部控制制
度的設計，以及檢驗我們內部控制的成效。根據該獨立顧問公司的審核結果，於評估期間內部
控制和監管制度並無嚴重缺陷，而我們的董事並不認為上述不遵守事宜表示我們的內部控制和
監管制度有嚴重缺陷。

誠如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所告知，根據有關中國法律及規例，我們可能被有關社會保障及
住房公積金相關勒令，於指定時間內支付未付的社會保障基金及住房公積金，而若未能於指定
時限內付款，則可能就未付的社會保障供款按日息0.2%徵收罰款。

我們其後已遵守註冊規定，並為我們的僱員作出所須供款，而沒有款項未付。我們已取得
有關機構確認，我們已作出所須供款。

我們的控股股東已以本公司為受益人訂立彌償保證契據，彌償我們（其中包括）就不合規
產生的任何申索、索求、成本、費用、罰款、處分及開支。彌償保證契據的進一步資料載於招股
章程附錄六「有關本公司的進一步資料 — 15.遺產稅、稅項及其他彌償保證」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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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所確認，我們毋須承擔我們的業務營運所產生的任何環境責任。
由於我們的印刷公司負責遵守與彼等印刷業務相關的責任，負責為我們所運營的平面媒體採購
和供應紙張，故我們並無直接牽涉於該程序。為此，我們的董事並不知悉會對我們構成法律和
監管風險的任何環境責任。

為確保持續遵守本集團受規限的所有相關法規，我們已委任合資格執行中國法律的專員
負責監督本集團在中國遵守法規，並在必要時向我們的董事會提供意見。此外，我們已委任我
們的中國法律顧問就有關本集團業務經營的持續法律及遵規事宜提供意見。我們的公司秘書梁
廷育先生將負責監察任何持續遵規事宜，包括但不限於執行結構協議。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已
審閱本集團採用遵規程序手冊規範的所有法律及遵規內部控制程序。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已確
認，其對遵規程序手冊足以確保持續遵守運營的監管規定感到滿意。我們指派特定的員工在適
用於我們的法律及規例有所變動時定期更新手冊。按照以上基準，獨家保薦人確認本集團已建
立程序、制度及控制措施，而該等程序、制度及控制措施對有關法律及監管規定而言屬完備。


